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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海外研習甄選與經費獎助要點

修正對照表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說明

無 第八之一點 經濟不利學生出國輔導助學金

(一) 為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參與海外研習，減輕經濟負擔，

學校得於年度募款經費中提撥不超過總額百分之二

十，且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上限，設置「經濟不利學

生出國輔導助學金」。

(二) 符合本要點甄選資格並依據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補助

要點」認定之本國籍補助對象，除可依第八點規定領

取原有獎助外，得另申請本助學金。

(三) 補助以生活費為主，依研習期間及地區分級如下表：

研習類型 姊妹校的地區
生活費補助上限（新

臺幣）

1.短期研習 德國HAWtech 聯盟

學校、日本及美國

2萬元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

地區及韓國

1.5萬元

其他亞太地區 1萬元

2.學期型或

學年型研習

(含雙聯制)

德國HAWtech 聯盟

學校、日本及美國

5萬元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

地區及韓國

4萬元

其他亞太地區 3萬元

(四) 補助金原則上於學生出國前一次核發，返國後須繳交

研習成果報告與照片。未依規定繳交者，得追回部分

或全部補助款。

(五) 本助學金之經費運用及審查由學生海外研習甄選委

員會負責，並應編列年度執行情形報告，送校級管考

會議備查。

增列「第八之一點：

經濟不利學生出國

輔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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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海外研習甄選與經費獎助要點

2019.01.30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19.05.28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19.11.27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20.04.30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23.08.31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23.09.13 勤益科大國字第 1123100240 號函修頒

2025.05.29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25.06.13 勤益科大國字第 1143100128 號函修頒

2026.03.05 校級管考會議通過

2026.03.31 勤益科大國字第 1153100062 號函修頒

第一點 為強化學生國際視野、鼓勵學生赴國外交流，以培養兼具專業實務 與國際競爭力的優秀技

職人才，特定訂本要點。

第二點 交流院校適用範圍為名列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列院校且與本校簽訂校級對等互惠合

作備忘錄之姊妹學校為原則（不含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之學校）。

第三點 參與甄選學生須為在研習期間具有本校學籍且學業及語言成績條件須符合交流學校錄取之

最低標準，其研習天數視研習類型而定。

第四點 學生海外研習甄選委員會

(一) 學生海外研習甄選委員從國際事務推動委員中由五院院長及國際長擔任當然委員，必要時，簽

請校長遴選若干名，任期一年。

(二) 學生海外研習甄選委員職責如下：

1. 審定評分標準。

2. 審定書面審查成績。

3. 審定補助額度。

4. 其他有關學生海外研習甄審相關事宜。

第五點 甄選作業

(一) 書面審查成績依申請者之語言能力、在校成績、其他表現證明及研習天數等綜合評定之。

(二) 依書面審查成績分數高低按志願依序分發學校。

(三) 研習期間超過三個月(含)優先遴選。

第六點 申請表單

(一) 申請書。

(二) 外語能力測驗證明。

(三) 含系排名之歷年成績單(中文)。
(四) 其他有助於甄選的文件。

第七點 研習期間定義

(一) 短期研習：研習期間三個月內。

(二) 學期型研習：研習期間三個月（含）以上。

(三) 學年型研習：研習期間九個月（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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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 經費獎助方式

(一) 補助經費及名額依當年度所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海飛颺計畫補助案決定。

(二) 在德國、日本、美國等重點國家的姊妹校，學期型補助名額加上學年型補助名額的上限 24名，

每年每國補助 8 名學生為原則。重點國家間的補助名額可互相流用。

(三) 在德國、日本、美國等重點國家姊妹校，雙聯學制補助名額的上限 15 名，每年每國補助5名
學生為原則。重點國家間的補助名額可互相流用。

(四) 經費補助原則：優先補助到重點國家的學生。每人來回機票、部分生活費。

(五) 補助經費如下表：

1. 短期研習

序號 姊妹校的地區 補助上限

1 德國 HAWtech 聯盟學校、日本及美國 6 萬元

2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地區及韓國 4 萬元

3 其他亞太地區 2 萬元

2. 學期型或學年型(含雙聯學制)

序號 姊妹校的地區 每學期補助上限

1 德國 HAWtech 聯盟學校、日本及美國 15 萬元

2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地區及韓國 12 萬元

3 其他亞太地區 9 萬元

(六) 補助金之機票費實支實付；生活費不得超過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計算之

上限，計算公式如下：

生活費上限＝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載明之地區*天數*美金匯率*

<美金匯率為臺灣銀行出發前一天之營業日之即期賣出匯率>
(七) 經費獎助發放方式：

1. 符合本校獎勵弱勢生出國研習方案之學生，補助金可於出國前一次性發放；返國後，學生依照規定繳齊相

關資料。

2. 短期研習學生，補助金於出國後繳齊相關資料後一次性發放。

3. 學期型/學年型/雙聯學制學生，補助金分兩階段發放：

(1)補助機票款，金額視審定結果而定。

(2)第一階段於學生出國前發放百分之八十補助金。

(3)第二階段於學生繳齊下列資料後發放剩餘百分之二十補助金。

A.學生於研習計畫期間，每兩週都需繳交雙週誌，且應於次月第二週及第四週結束前上網繳交一篇

前兩週 (篇幅為二百字至三百字)之中文研習心得並至少附上一張照片。

B. 學生應於研習計畫結束後返國二星期內，3~5 分鐘短片及一份六百字至一千字之中文研習總心得，

並附上六張研習計畫期間之照片。

C. 繳交機票代收轉付收據(購票收據證明)、登機證正本、電子機票。

第八之一點 經濟不利學生出國輔導助學金

(一) 為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參與海外研習，減輕經濟負擔，學校得於年度募款經費中提撥不超過總額

百分之二十，且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上限，設置「經濟不利學生出國輔導助學金」。

(二) 符合本要點甄選資格並依據本校「經濟不利學生補助要點」認定之本國籍補助對象，除可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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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規定領取原有獎助外，得另申請本助學金。

(三) 補助以生活費為主，依研習期間及地區分級如下表：

研習類型 姊妹校的地區
生活費補助上限

(新臺幣)
1.短期研習 德國HAWtech 聯盟學校、日本及美

國

2萬元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地區及韓國 1.5萬元

其他亞太地區 1萬元

2.學期型或學年

型研習（含雙聯

制）

德國 HAWtech 聯盟學校、日本及美

國
5萬元

其他歐美及大洋洲地區及韓國 4萬元

其他亞太地區 3萬元

(四) 補助金原則上於學生出國前一次核發，返國後須繳交研習成 果報告與照片。未依規定繳交

者，得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

(五) 本助學金之經費運用及審查由學生海外研習甄選委員會負責，並應編列年度執行情形報告，

送校級管考會議備查。

第九點 本要點經校級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